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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纳税筹划

1. 相关规定。我国目前企业的组织形式主要有股份公

司、有限责任公司、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。个人独资企业

和合伙企业不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，即只缴纳个人所得

税；而股份公司、有限责任公司在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后，股东

还得再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2. 筹划思路。通过计算不同组织形式下企业税负的大小

来选择税负最轻情况下的企业组织形式。

例 1：A、B、C三个自然人欲于 2009年投资开设一商店，

预计年实现利润 120万元，该商店最终将利润（如为公司制企

业，则为税后利润）全部均分给投资者。现有两种方案可以选

择：一是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二是设立为合伙企业。请对其

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则既交企业所得税，又交

个人所得税。

商店应纳企业所得税=1 200 000伊25%=300 000（元）

A、B、C三个投资者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=（1 200 000-

300 000）衣3伊20%伊3=180 000（元）

应纳税合计=300 000+180 000=480 000（元）

方案二：设立为合伙企业，则只交个人所得税。假设个人

分得利润为应纳税所得额。

A、B、C三个投资者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=（1 200 000衣

3伊35%-6 750）伊3=399 750（元）。三者应纳税合计=399 750（元）。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交税 80 250元（480 000-399750）。

所以，本案例应设立为合伙企业。

二、纳税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

1. 相关规定。以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组织为纳税人，

分公司（不具有法人资格）与母公司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子

公司（具有法人资格）单独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2. 筹划思路。对于存在亏损子公司的企业组织，通过工

商变更将子公司变更为分公司，汇总缴纳所得税，这样可以使

分公司的亏损和母公司的盈利相互抵销，从而减少应纳税所

得额，减轻企业所得税税负。至于新设立何种分支机构才能获

取最大的节税效益，应根据预期盈利情况来决定是设立子公

司合适还是分公司合适。

例 2：甲公司欲在外地设立乙分支机构，预计 2009 年乙

公司亏损 40万元，甲公司自身盈利 100万元。假设没有纳税

调整项目。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将乙公司设立为子公司。

甲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=100伊25%=25（万元）

乙公司不纳税，其亏损额 40万元待以后年度弥补。

方案二：将乙公司设立为分公司。此时，乙公司利润（亏损

40万元）汇总到甲公司统一纳税。则：

应纳企业所得税=（100-40）伊25%=15（万元）

可见，方案二为最优方案，当年少交的税金虽然以后一般

情况下还是要上交，但却充分利用了资金的时间价值。

三、企业所得税税率适用的纳税筹划

1. 相关规定。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 25%，小型微利企业

为 20%。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，并符

合下列条件的企业：淤工业企业。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

30万元，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人，资产总额不超过 3 000万

元。于其他企业。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，从业人数

不超过 80人，资产总额不超过 1 000万元。

2. 筹划思路。企业可以根据对自身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

的预测，经权衡后将有限的盈利水平控制在限额以内，从而成

为小型微利企业，以期适用较低的税率。另外，将大企业分立

为小型微利企业，也可达到适用低税率的目的。

例 3：甲商业企业共有两个相对独立的门市部，预计 2009

年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 50万元（两个门市部盈利以及相应的

应纳税所得额都为 25万元），从业人数 70人。请对其进行纳

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维持原状。甲商业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=50伊25%

=12.5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将甲商业企业按照门市部分立为两个独立的企

业 A和 B，则：A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=25伊20%=5（万元）；B

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=25伊20%=5（万元）。甲商业企业应纳企

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纳税筹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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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新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已于 2008 年 1月 1日开始施行，如何在遵循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纳税筹划，以使企业获得最

大的节税效益，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。本文从企业组织形式、纳税方式、适用税率和税前扣除项目四个方面用实

例介绍了纳税筹划的做法，以供企业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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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所得税=5+5=10（万元）。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交所得税 2.5万元（12.5-10）。

所以，本案例应采取分立的方案。

四、广告费、业务宣传费和业务招待费的纳税筹划

1. 相关规定。新税法统一规定内外资企业的广告费和业

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15%的部分可以据实扣

除，超过比例的部分可结转到以后年度扣除。

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，按照发

生额的 60豫扣除，且扣除总额全年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（营

业）收入的 5译。

2. 筹划思路。企业应将业务招待费的 60豫控制在当年销

售（营业）收入的 5译以内，以充分使用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

额，同时又可以减少纳税调整事项。这一般可以通过调低业务

招待费的同时调高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来筹划。

例 4：甲企业预计 2009 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为 12 000 万

元，预计广告费为 600万元、业务宣传费为 400万元、业务招

待费为 200万元，其他可税前扣除的支出为 8 000万元。请对

其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维持原状。则：

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扣除限额=12 000伊15豫=

1 800（万元），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实际发生额=600+

400=1 000（万元），可据实扣除。

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额=12 000伊5译=60（万元）

业务招待费 60豫的扣除额=200伊60豫=120（万元）

业务招待费发生额为 200万元，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为

140万元（200-60）。

应交企业所得税=（12 000-600-400-200+140-8 000）伊

25%=735（万元）

净利润=12 000-600-400-200-8 000-735=2 065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在不影响经营的前提下，调减业务招待费至 100

万元，同时调增广告费至 700万元。

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扣除限额=12 000伊15豫=

1 800（万元），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实际发生额=700+

400=1 100（万元），可据实扣除。

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额=12 000伊5译=60（万元）

业务招待费 60豫的扣除额=100伊60豫=60（万元），需调增

应纳税所得额为 40万元（100-60）。

应交企业所得税=（12 000-700-400-100+40-8 000）伊

25%=710（万元）

净利润=12 000-700-400-100-8 000-710=2 090（万元）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交所得税 25万元（735-710），

多获净利润 25万元（2 090-2 065），所以应采取方案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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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油税是国际通行的一种消费税。我国自 1994年以来一

直在酝酿开征燃油税。2008年 12月 18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

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》，决定从 2009年 1月 1

日起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，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

养路费、航道养护费、公路运输管理费、公路客货运附加费、水

路运输管理费、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，逐步有序取消

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，开征燃油税，这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又

一重要举措。下面就燃油税改革相关问题作一探讨。

一、燃油税的含义

燃油税是指对燃油消费征收的一种税，它并不是一种新

税，而是把燃油附加费通过成品油消费税实现费改税。根据纳

税人收入用途以及由此决定的其他方面特征的不同，燃油税

的税源可分为两类：一是作为一般性收入，可统筹安排用于各

项支出；二是作为专项收入，专款专用于公路的维修或建设支

出。两者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别：

1援 目的不同。前者的目的在于以燃油税的形式为政府取

得收入，为政府提供实施调节的政策手段；后者的目的则在于

以燃油税的名义为政府的公路维修或建设支出项目融资。

2援 制度设计不同。前者的制度设计仅在总体上贯彻“取

之于民、用之于民”的理念，无须在纳税人和受益人之间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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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燃油税改革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本文在阐析燃油税的含义、开征意义和国外燃油税特点的基础

上，提出了我国开征燃油税的原则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。

【关键词】燃油税 消费税 征收原则


